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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中农地资本化流转的

双层权利置换模式构建

——以贵州省盘州市农地“三权分置”

改革试点调研为例
1

吴 越，韩仁哲

【摘 要】：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均遭遇到由于制度的合成谬误导致的制度瓶颈。贵州省盘州市以土地

股份合作社为改革的抓手，以“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将原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为股权；土地股份合作社再以农

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地变资本”实现了农地权利的双重置换，真正实现了农地“三权分

置”改革的设想。与此相应，应出台配套法律制度，真正释放制度变革的巨大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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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并提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7 年 10 月 31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初审，“三权分置”拟入法。[1]该草案的审议标志着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已从政策话语正式转变为立法实践。换言之，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理念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和相关的

研究，经历政策呼吁、学界讨论后，逐步成为法律设计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巨大复

杂性，虽已在近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研讨成果，但仍存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一、农地资本化流转的瓶颈在于制度“合成谬误”

对于农地的资本化流转而言，无论是理论上的讨论，还是实践中的现况均表明，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我

国的农地流转试点之所以存在显著困难，实际上是遭遇到法律制度上的“合成谬误”。[2]换言之，尽管从理论上说，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物权性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当这一制度与《公司法》等其他制度进行“合成”或“衔接”的时候，法律冲’突立即凸

显出来：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本化流转方式均存在“不能过户”等法律障碍。我们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各试点地区以

农业部门或农经站“见证”等方式对农地入股合同进行的效力背书，实际无法在法律制度上找到根本依据，农民权益保护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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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不稳定性风险。综合而言，制度“合成谬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地流转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自身的物权性质及与集体土地所有权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项伴随改革开放，激发农村经济活力而推出的制度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并未完全遵循民法的理

念进行设计。学者指出：我国农村承包土地上存在的是由一系列权利构成的权利束：土地的社会功能（保障属性）派生出成员

权，而成员权又派生出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行使的结果产生承包土地使用权，再由承包土地使用权派生出农户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3]因而，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不明确、农民权利虚化问题，必须在法律的完善中予以解决。2017 年颁行的《民法总

则》虽将集体经济组织规定为法人，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如何享有与行使权利，仍未获得最优解。

2.农地流转如何嵌构于现有的法律设计，并足够以“经营权”实现与“承包权”的分置作为“流转”的前置性制度设计

“三权分置”作为理论构想为官方所认许，从而进行一系列试点改革，说明这一制度设计对于提高农地经营效益，增加农

民收入具有的重大意义。但是，“三权分置”怎么分？却始终是一大难题。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权”是设定于土地承包经

营权之上的权利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则为其行使受到经营权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代称。
[4]
另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权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置之后，“土地承包权”为农民承包土地的一种资格；“土地经营权”为分置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代称”，其回归于真正的用益物权之列且权利行使不受任何身份限制。[5]以上种种解释，虽然不乏其合理之处，但都遭遇到了

制度瓶颈，并且难以与《物权法》、《公司法》等现行法律兼容。

3.农地流转的现实操作层面问题，或者说农地权利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性问题，即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物权化、资

本化的方式流转，尤其是能否入股、入社、信托、抵押甚至转让？这是制度“合成谬误”的最直接体现

事实上，农地的资本化流转是“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目标，改革实践呼唤物权化的土地经营权。应当说，学术界对于我

国农地流转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即“合成谬误”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克服“合成谬误”方面却有相当争议。

总结而言，当前农地流转制度“合成谬误”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理念与传统物权法中的所有权及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大权能如何对接？“三权分置”理念下的农地流转势必回答这一

理念与传统民法中的所有权制度和相关的权能制度应当如何对接，以消除理念与基本制度的冲突，也是消除法律制度的“合成

谬误”的关键所在。二是“三权分置”理念下的农地流转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与制度之间的衔接。除民法外，农地流转还

涉及到《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信托法》、《公司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甚至《宪法》

相关制度的衔接。以解决“过户”问题为突破口，打通不同法律制度间的障碍，是解决“合成谬误”的重中之重。

二、农地资本化流转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就“三权分置”全新理念指导之下的农地流转改革而言，不但涉及到土

地承包经营权自身的权能分解和权能重塑，涉及到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重要法律是否有

必要修改和相关的条文如何修改的问题，而且必然还会涉及到与此相关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如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制度是否需要配套改革以及如何进行制度设计等重要的研究议题。多元主体的交织，使得利益的层次立体化，改革的难度增强。

我们通过长期对农地流转试点地区的走访调研，对于利益平衡问题，有如下的观察。

1.利益平衡语境下的风险防控机制

必须旗帜鲜明的指出，农地流转必须解决改革的体制兼容性问题。一项新的法律制度会带来全方位的变革，形成新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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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格局，从而会引发各种伴生性风险。例如，“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是否会诱发农村社会的某种潜在的不稳定因

素？如何防控这种风险？又如，新的农地流转政策是否导致农地的过度集中？是否会因此诞生“新型地主”？如何防止农地的

过度集中化？再如，新的农地流转政策是否会走样？是否会导致耕地减少？是否会被机会主义者钻空子？如何确保在农地流转

中坚守土地保护的生态红线？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法推行。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改革中发生，并非仅仅是法律的问题，

而是伴生于政治、经济体制兼容性的问题。

2.如何理清农地流转中“政府、市场与法治”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当前的一些农地流转试点，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信托、抵押甚至转让等，大多是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之下进行的，有的

甚至突破了现有法律如《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但是，现有的研究很

少从市场的角度去考察，这种试点性质的农地流转方式，除是否需要上位法的修改之外，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青睐？是否会得

到民间投资者的欢迎？事实上，现有研究忽视了农地流转中的各种主体相互间的制约与制衡因素，忽视了各方利益诉求的博弈

语境。

3.如何合理平衡农户与外来投资者各自的利益诉求，找准各方的利益平衡点

目前进行的各种农地流转试点中，大多因为沿袭过去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旧思路，而让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换言之，

过往的制度实践，往往侧重于从制度设计的原始目标出发，在强调农民利益保护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其他主体特别

是外来投资者投资利益的关照，忽视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培育，对外来资本要素何以青睐农地等关键性的约束条件欠缺周全

考量。抑制了投资意愿，也就阻碍了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内生动力。但与此同时，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有的试点则不适当地忽

视了农民应有的成员权和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引起农民的抵制，出现了“农地流转中的钉子户”。这一问题倘若得不到解决，

农地无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流转就更无法“真正动起来”。

事实上，如果仍然侧重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并强调应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话语权的固定思维模式，将成为农地规模化、

产业化流转的绊脚石。我们注意到，在顶层设计的有关“三权分置”的表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取而代

之的是“农民权益保护”。这意味着，顶层设计的思路或许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抱住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不放”的旧思路，取

而代之的是相关的替代性制度安排，以跳出农地流转中的传统思维的“死胡同”，开辟新思路，打通新通道。

三、农地资本流转的创新模式：双层权利置换

迄今为止农地各种流转试点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各种制度瓶颈以及各种尴尬均表明，在农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中，忽视任何

一个主体（农户、农民集体、投资者、政府等），忽视任何一个视角（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行政的视角）都可

能导致改革无法前行。嵌构于“三权分置”的改革背景，须有创造性的思路与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改革障碍的克服。因

此，我们立足现行的法律制度设计，提出在保留和巩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创新型的“双层权利置换”，实现农地

资本化流转的模式。

1.农地分散化流转的弊端与农地权利适度集中的必要性

始于 1978年农村土地改革的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历经数十年发展，已逐渐显现出相应弊端，这也成为当前农地“三

权分置”改革的重要现实理据：“包而不作”、“有地者不耕”、“愿耕者无地可耕”，造成了农地资源的浪费，并在很大程

度上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构成了制度障碍，已经不能适应或者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撂荒蔓延相伴生的，农地

规模化流转中的突出难题则是农地分散与经营效益不高：即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必须逐个与分散的农户谈判，一旦哪一户不同意

流转，则外来投资者与农户的整个谈判会立即陷入僵局。因此，持续巩固股份合作社法人地位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权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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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减少外来投资者的谈判成本，消除农地规模化流转中的障碍，推动农地权利由松散承包和分散经营走向紧密集约与规

模集成，从而完成农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的前提准备。土地股份合作社是近年来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试点中涌现出来的新型农业集

体经济组织，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中的权利分散化问题。实践中，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是村级的，也可以是乡镇

一级的。我们认为，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可以成为农业用地“三权分置”视野下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散化问题的关键通道和载

体。如今，土地股份合作社《民法总则》中所规定的特别法人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于法有据，具有合法的市场主

体地位，也即，土地股份合作社从农户手中通过自愿加入方式收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变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自身的土地经

营权，由于这种经营权本来就属于集体，因此，此时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已经拥有了农用地的使用权，应当由不动产登记部门确

权颁证。

2.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依托，以“农民变股东”为路径在“权利集中”前提下实现农地权利的第一次置换，为消除“合成

谬误”创造条件

农民将其拥有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于股份合作社的逻辑推演是，农民权益的保障和实现不再单纯依赖分散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而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股份合作社而产生的股权收益请求权，如此一来，土地股份合作社再以其名下的农地经营

权作价入股现代农业公司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这就扫除了农地规模化流转的第一道障碍。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法》

明确设置的用益物权之一，理论上不乏认为应当坚持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制度设计起点的呼吁，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无

法直接产生除契约化流转外的资本化流转效能，亦是无法回避的制度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股权善意取

得的规则设计表明，“股权”虽然与“物权”不甚相同，但其以登记过户作为公示手段的“类物权化”秉性能够最大限度的提

供制度的稳定性，不失为一种将农户利益与农地相捆绑的迂回模式，且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资本化流转之门并消除“合成谬

误”创造了初始条件。这一模式在贵州省盘州市的试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我们曾赴实地调研，其实践效益已经初步显现，

值得进一步总结与提炼。

3.以“农地变资本”为制度设计直接目标，推动土地股份合作社利用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集体土

地用益物权变换为现代农业公司的农地经营权的“二次置换”或者说“双层权利置换”，从而彻底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目

标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例如现代农业公司、农民股份制专业合作社是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载体，但在我国

农业生产经营中推行公司制和大型的股份制农业合作社一大难题，便是外来投资者只能通过租约的方式向农户租借土地。这种

以契约方式配置的农地流转，使得外来投资者很难对农地进行长期投资，加之外来投资者几乎无法将租借的农地进行再融资，

在缺乏再融资手段的条件约束之下，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大多面临着维持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财务危机，导致很多的农业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后继乏力，外来投资者对农地望而却步。一言以蔽之，农地的物权化、资本化功能难以实现，农地难与外来的农

业资本、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人才联姻。土地股份合作社利用土地使用权直接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已是一种

用益物权式流转的方式，完成过户登记已不存在显著的“合成谬误”问题，从而得以将农地的经营权透过权利双层置换的方式

予以证成，并将这一实体性权利配置给真正愿意耕地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股份合作社从现代农业公司中分红，原来的农

村承包经营户再从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分红，农民变股东的设想最终得以实现。以下是我们根据对贵州省盘州市农地三权分置改

革的调研中总结出来的路线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贵州省盘州市政府为促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下的农地规模化流转，除了在村级设立土地股份合作

社之外，还鼓励各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农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成立更大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从而为更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提供

了更多的空间。

四、农地经营权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中所面临的制度瓶颈与改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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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地流转双层置换模式的实现路线示意

我们在贵州盘州市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的调研中也发现，尽管盘州市政府所设计的“农民变股东”、“农地变资

本”的改革试点取得了成功，但是依然面临着最后一道制度障碍，这即是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农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农业公司时仍

然面临着无法办理农地经营权过户的难题。为消除外来投资者的担忧，当地采取了由农业部门或者农经站在农地经营权入股合

同上加盖见证章的做法，同时辅之必要的政府财政倾斜性的支持，即由政府平台公司以政策性资金入股农业公司，帮助农户实

现保底分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尽管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这种见证做法并不产生物权效力，因此也无法彻底消除外来投资者

的顾虑，且农地再次变资本的可能性也被排除，因为现代农业公司无法将其名下的农地经营权再次进行抵押融资。我们认为，

国有土地使用权尚可进行物权性登记过户，并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设定抵押权，同理，从土地股份合作社对农村集体土地的

所有权中照样可以分离出农地使用权，也即是“三权分置”语境下的农地经营权，这种经营权，同样应当具有物权属性，因此

可以由不动产登记部门确权发证，在这种前提下，当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农地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时，不动产登记部门也应当办

理股权变更登记所必须的农地经营权变更登记。倘若如此，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将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

的推动和优惠资金对现代农业公司的注入，“三权分置”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红利才能真正释放出来。倘若如此，农地“三权分

置”改革的最后一道障碍也得以消除，其与《物权法》、《公司法》等法律的“合成谬误”也将得以消除，从而令“三权分置”

改革真正与其他法律制度实现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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